
不動產估價實務

江星仁建築師 2022.11.13.



首先恭喜各位建築師先進

★你(妳)不用再考試，已經相當於有兩張專業證照了。

★你(妳)可以大大方方的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了。

∴建議大家有必要去了解，對建築師來說並不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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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估價師

建築師

不動產估價

設計、監造、調查

估價 (不動產估價、新建)
檢查、測量、鑑定



簡報大綱

◎一、建築師可以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之依據

◎二、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（比較法）

第1條至第27條

◎三、平常如何蒐集不動產相關資訊

◎四、比較法四項調整因子解析

◎五、案例

◎六、Q &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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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築師可以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之依據
二、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（比較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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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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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師可以辦理房地產交易市

價之估價， ex.新北市○○區

○○路○段○巷00號00樓房屋

(含土地)於民國110年6月00日

之市場交易價值為若干？

不動產估價師→執業名稱直接

建築師→民眾或政府官員不清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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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公會，四個解釋函，可以呀

不動產估價→最常見之題目



90.2.27. 89.10.6.

應

無
疑

義

實屬允當

附

件

三

附件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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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建築改良物及建築土地

台89內營字第8910591號函



雲林地方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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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無疑義 向無疑義

附件一

附件二

94.10.31.

94.9.3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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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建師有利





98.3.16.台內營字第0980036043號 函

101.2.20.台內營字
第1010801338號 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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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看前一頁



98.3.1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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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.2.20.台內營字
第1010801338號 函



對建師不利 怎無部長官章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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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.12.2.



素地估價建師不能做？
被搞糊塗了？為甚麼？

內政部
98.3.16.台內營字第 0980036043號函
101.2.20.台內營字第 1010801338號函

內政部
102.12.2台內地字第10203523172號函

素地估價建師可以做

不宜委由建築師辦理

可建築之素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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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擴大解釋



▲1、依坐落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建號，即門牌號碼○

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號4樓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

之建材、耐用年數、折舊標準、所處街道村里商業交

通情形、房屋供求概況、各不同地段房屋買賣價格等

項，倘未於109年5月6日發生火災，其於109年6月6日

之市價應為若干？

▲2、系爭房屋於109年5月6日發生火災，其於109年6月6日

之現值為若干？

不動產估價業務‧一般題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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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建築物＋土地)

兩個題目對照



▲ 就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二鬮小段14-1地號土地如來函
附圖所示，分為甲、乙兩個方案：

甲案：依來函附圖圖示，
1、A部分：14-1(1)歸由一人取得，市價為多少？
2、B部分：14-1(2)、14-1(3)、14-1(4)、14-1(5)

歸由一人取得，市價為多少？
3、上述1與2間之補償金額為多少？

乙案：依現況分割，
1、14-1(1)及14-1(5)歸由一人取得，市價為多少？
2、14-1(2)及14-1(4) 為道路，由二人共有，每人

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，市價為多少？
3、14-1(3) 歸由一人取得，市價為多少？
4、上述1與3間之補償金額為多少？

不動產估價業務‧一般題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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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素地)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供需圈概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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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供需圈

（新北市）

勘估標的

比較標的，500M 以內

類似地區 近鄰地區

近鄰地區

指同一供需圈內，
近鄰地區以外
而與勘估標的使用性質相近
之其他地區。

指勘估標的或比較標的周圍，
供相同或類似用途之不動產，
形成同質性較高之地區。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供需圈概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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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供需圈
類似地區（台中市）
(北屯區)

類似地區
(北區)

近鄰地區
(南屯區)

勘估標的

(比較標的儘量500公尺內)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供需圈概念)

同一供需圈

（全台北市）

勘估標的

比較標的，500M 以內

近鄰地區

類似地區

類似地區

類似地區

類似地區

N

指同一供需圈內，
近鄰地區以外
而與勘估標的使用性質相近
之其他地區。

指比較標的
與勘估標的間
能成立替代關係，
且其價格互為影響
之最適範圍。

指勘估標的或比較標的周圍，
供相同或類似用途之不動產，
形成同質性較高之地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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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‧估價寶典

★ 建築師設計建築物：依據【建築技術規則】設計。

建築法第97條：

有關建築規劃、設計、施工、構造、設備之建築技

術規則，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，並應落實建構

兩性平權環境之政策。

第101條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依據地方情形，

分別訂定建築管理規則，報經內政部核定後實施。

★ 不動產估價業務：依據【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】。

中華民國90年10月17日台(90)內地字第9077692令訂定。

是不動產估價業務估價的主要依據。（新版102.12.2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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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

共九章，共134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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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總則 （第 1條～第 7條）

第 二 章 估價作業程序 （第 8條～第17條）

第 三 章 估價方法 （第18條～第82條）

第 四 章 宗地估價 （第83條～第97條）

第 五 章 房地估價 （第98條～第106條）

第 六 章 土地改良物估價 （第107條～第113條）

第 七 章 權利估價 （第114條～第128條）

第 八 章 租金估計 （第129條～第133條）

第 九 章 附則 （第134條）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‧法源

★第1條

本規則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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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十九條
本不動產估價之作業程序、方法及估價時應遵行事項等技術
規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不動產估價師受託辦理估價，應依前項技術規則及中央主管
機關之規定製作估價報告書，於簽名後交付委託人。
不動產估價師對於委託估價案件之委託書及估價工作記錄資
料應至少保存十五年。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專有名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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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 2 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：
一、正常價格：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，於有意願之買賣雙

方，依專業知識、謹慎行動，不受任何脅迫，經適當市
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，並以貨幣金額
表示者。

二、限定價格：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，在下列限定條件之
ㄧ所形成之價值，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：
1.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。
2.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。 (畸零地)

3.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。
三、特定價格：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，基於特定條件下形

成之價值，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。(預期農業地變住宅地)

四、特殊價格：指對不具市場性之不動產所估計之價值，並
以貨幣金額表示者。(公共建築物、公共用地、總統府等)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專有名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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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 2 條 (續)：
五、正常租金：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，於有意願之租賃雙

方，依專業知識、謹慎行動，不受任何脅迫，經適當市
場行銷及正常租賃條件形成之合理租賃價值，並以貨幣
金額表示者。

六、限定租金：指基於續訂租約或不動產合併為目的形成之
租賃價值，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。

七、價格日期：指表示不動產價格之基準日期。
八、勘察日期：指赴勘估標的現場從事調查分析之日期。
九、勘估標的：指不動產估價師接受委託所估價之土地、建

築改良物（以下簡稱建物）、農作改良物及其權利。
十、比較標的：指可供與勘估標的間，按情況、價格日期、

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之差異進行比較之標的。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專有名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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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 2 條 (再續)：

十一、同一供需圈：指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間能成立替代關

係，且其價格互為影響之最適範圍。

十二、近鄰地區：指勘估標的或比較標的周圍，供相同或類

似用途之不動產，形成同質性較高之地區。

十三、類似地區：指同一供需圈內，近鄰地區以外而與勘估

標的使用性質相近之其他地區。

十四、一般因素：指對於不動產市場及其價格水準發生全面

影響之自然、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共同因素。

十五、區域因素：指影響近鄰地區不動產價格水準之因素。

十六、個別因素：指不動產因受本身條件之影響，而產生價

格差異之因素。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蒐集資料)

30

◆第 3 條

不動產估價師應經常蒐集與不動產價格有關之房地供需、環境
變遷、人口、居民習性、公共與公用設施、交通運輸、所得水
準、產業結構、金融市場、不動產經營利潤、土地規劃、管制
與使用現況、災變、未來發展趨勢及其他必要資料，作為掌握
不動產價格水準之基礎。【及建照、使照數量也有必要蒐集】

◆第 4 條

不動產估價師應經常蒐集比較標的相關交易、收益及成本等案
例及資料，並詳予求證其可靠性。
前項資料得向當事人、四鄰、其他不動產估價師、不動產經紀
人員、地政士、地政機關、金融機構、公有土地管理機關、司
法機關、媒體或有關單位蒐集之。【及建築師也很重要】

(我的看法：訂規則時，有意排除與建築相關的資料或排除建築師)



◆第 5 條
不動產估價師應力求客觀公正，運用邏輯方法及經驗法則，

進行調查、勘察、整理、比較、分析及調整等估價工作。
◆第 6 條
不動產估價，應切合價格日期當時之價值。其估計價格種類
包括正常價格、限定價格、特定價格及特殊價格；估計租金
種類包括正常租金及限定租金。
不動產估價，應註明其價格種類；其以特定價格估價者，應
敘明其估價條件，並同時估計其正常價格。

◆第 7 條
依本規則辦理估價所稱之面積，已辦理登記者，以登記之面
積為準；其未辦理登記或以部分面積為估價者，應調查註明
之。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估價原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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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估價作業程序)

32

◆第 8條

不動產估價作業程序如下：

一、確定估價基本事項。

二、擬定估價計畫。

三、蒐集資料。

四、確認勘估標的狀態。

五、整理、比較、分析資料。

六、運用估價方法推算勘估標的價格。

七、決定勘估標的價格。

八、製作估價報告書。



• 第 9 條
• 確定估價基本事項如下：
• 一、勘估標的內容。
• 二、價格日期。
• 三、價格種類及條件。
• 四、估價目的。
•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• 第 10 條
• 擬定估價計畫包括下列事項：
• 一、確定作業步驟。
• 二、預估所需時間。
• 三、預估所需人力。
• 四、預估作業經費。
• 五、擬定作業進度表。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估價作業程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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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11 條
• 不動產估價應蒐集之資料如下：
• 一、勘估標的之標示、權利、法定用途及使用管制等基本資料。
• 二、影響勘估標的價格之一般因素、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。
• 三、勘估標的相關交易、收益及成本資料。
• 第 12 條
• 不動產估價師應依下列原則蒐集比較實例：
• 一、實例之價格屬正常價格、可調整為正常價格或與勘估標的價
格種類相同者。

• 二、與勘估標的位於同一供需圈之近鄰地區或類似地區者。
• 三、與勘估標的使用性質或使用管制相同或相近者。
• 四、實例價格形成日期與勘估標的之價格日期接近者。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估價作業程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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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13 條
• 確認勘估標的狀態時，應至現場勘察下列事項：
• 一、確認勘估標的之基本資料及權利狀態。
• 二、調查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之使用現況。
• 三、確認影響價格之各項資料。
• 四、作成紀錄及攝製必要之照片或影像檔。
• 委託人未領勘，無法確認勘估標的範圍或無法進入室內

勘察時，應於估價報告書敘明。
•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• 第 14 條
• 不動產估價師應兼採二種以上估價方法推算勘估標的價格

。但因情況特殊不能採取二種以上方法估價並於估價報告
書中敘明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估價作業程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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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15 條
• 不動產估價師應就不同估價方法估價所獲得之價格進行綜
合比較，就其中金額顯著差異者重新檢討。並視不同價格
所蒐集資料可信度及估價種類目的條件差異，考量價格形
成因素之相近程度，決定勘估標的價格，並將決定理由詳
予敘明。

• 以契約約定租金作為不動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信託利益分配
基礎者，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收益價格應視前項情形賦
予相對較大之權重。但不動產證券化標的進行清算時，不
在此限。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估價作業程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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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報告書事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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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 16 條 不動產估價師應製作估價報告書，於簽名或蓋章後，

交付委託人。估價報告書應載明事項如下：
一、委託人。
二、勘估標的之基本資料。
三、價格日期及勘察日期。
四、價格種類。五、估價條件。六、估價目的。七、估價金額。
八、勘估標的之所有權、他項權利及其他負擔。
九、勘估標的使用現況。
十、勘估標的法定使用管制或其他管制事項。

十一、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分析。
十二、估價所運用之方法與其估算過程及價格決定之理由。
十三、依本規則規定須敘明之情況。
十四、其他與估價相關之必要事項。
十五、不動產估價師姓名及其證照字號。



• 第 17 條
• 估價報告書之事實描述應真實確切，其用語應明確肯定
，有難以確定之事項者，應在估價報告書中說明其可能
影響勘估標的權利或價值之情形。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報告書事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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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比較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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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比較法，(第18條～27條)

第18條：比較法指以比較標的價格為基礎，經比較、分

析及調整等，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。

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比較價格。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比較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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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19條：本節名詞定義如下：
一、情況調整：比較標的之價格形成條件中有非屬於一般

正常情形而影響價格時，或有其他足以改變比較標的價
格之情況存在時，就該影響部分所作之調整。

二、價格日期調整：比較標的之交易日期與勘估標的之價
格日期因時間之差異，致價格水準發生變動，應以適當
之變動率或變動金額，將比較標的價格調整為勘估標的
價格日期之價格。

三、區域因素調整：所選用之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不在同
一近鄰地區內時，為將比較標的之價格轉化為與勘估標
的同一近鄰地區內之價格水準，而以比較標的之區域價
格水準為基礎，就區域因素不同所產生之價格差異，逐
項進行之分析及調整。

四、個別因素調整：以比較標的之價格為基礎，就比較標
的與勘估標的因個別因素不同所產生之價格差異，逐項
進行之分析及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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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第19條，續：本節名詞定義如下：

五、百分率法：將影響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價格差異之區
域因素及個別因素逐項比較，並依優劣程度或高低等級
所評定之差異百分率進行價格調整之方法。

六、差額法：指將影響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價格差異之區
域因素及個別因素逐項比較，並依優劣程度或高低等級
所評定之差額進行價格調整之方法。

七、計量模型分析法：蒐集相當數量具代表性之比較標的
，透過計量模型分析，求出各主要影響價格因素與比較
標的價格二者之關係式，以推算各主要影響價格因素之
調整率及調整額之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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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比較法，(第20條)

應用前條計量模型分析法應符合下列條件：

一、須蒐集應用計量模型分析關係式自變數個數五倍以

上之比較標的。

二、計量模型分析採迴歸分析者，其調整後判定係數不

得低於零點七。

三、截距項以外其他各主要影響價格因素之係數估計值

同時為零之顯著機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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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比較法，(第21條)

比較法估價之程序如下：
一、蒐集並查證比較標的相關資料。
二、選擇與勘估標的條件相同或相似之比較標的。
三、對比較標的價格進行情況調整及價格日期調整。
四、比較、分析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間之區域因素及

個別因素之差異，並求取其調整率或調整額。
五、計算勘估標的之試算價格。
六、決定勘估標的之比較價格。
前項第五款所稱之試算價格，指以比較標的價格經情
況調整、價格日期調整、區域因素調整及個別因素調
整後所獲得之價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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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比較法，(第22條)

所蒐集之比較標的，應就下列事項詳予查證確認：
一、交易價格及各項費用之負擔方式。
二、交易條件；有特殊付款方式者，其方式。
三、比較標的狀況。
四、交易日期。

前項查證確有困難之事項，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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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較法，(第23條)
所比較標的有下列情況，應先作適當之調整；該影響交易
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，應不予採用：

一、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。
二、期待因素影響之交易。
三、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易。
四、親友關係人間之交易。
五、畸零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易。
六、地上物處理有糾紛之交易。
七、拍賣。
八、公有土地標售、讓售。
九、受迷信影響之交易。
十、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易。
十一、人為哄抬之交易。
十二、與法定用途不符之交易。
十三、其他特殊交易。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比較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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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比較法，(第24條)

比較、分析勘估標的與比較標的之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
差異並就其中差異進行價格調整時，其調整以百分率法
為原則，亦得以差額法調整，並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
。

◆比較法，(第25條)

試算價格之調整運算過程中，區域因素調整、個別因素
調整或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內之任一單獨項目之價格調
整率大於百分之十五，或情況、價格日期、區域因素及
個別因素調整總調整率大於百分之三十時，判定該比較
標的與勘估標的差異過大，應排除該比較標的之適用。
但勘估標的性質特殊或區位特殊缺乏市場交易資料，並
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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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比較法，(第26條)

經比較調整後求得之勘估標的試算價格，應就價格偏高
或偏低者重新檢討，經檢討確認適當合理者，始得作為
決定比較價格之基礎。檢討後試算價格之間差距仍達百
分之二十以上者，應排除該試算價格之適用。

前項所稱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差距，指高低價格之差除以
高低價格平均值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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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比較法，(第27條)

不動產估價師應採用三件以上比較標的，就其經前條推
估檢討後之勘估標的試算價格，考量各比較標的蒐集資
料可信度、各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
程度，決定勘估標的之比較價格，並將比較修正內容敘
明之。



三、平常如何蒐集不動產相關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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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2



■工商、經濟新聞、財經雜誌、房地產景氣動向季報等。

■房地產拍賣消息（比較法會用到）。

■有空到仲介公司坐坐，討論房屋行情趨勢與變化。

■第四號公報（成本法會用到）。

■工作需要順便問問成交價、碰到新鄰居也問問。

■公會網頁及有人PO在社群上之房地產相關資訊。
■注意國內外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財稅等之變化。

■關注碩博士論文、國發會公布之相關資料。

■實價登錄網頁（營建署、永慶房屋、信義、好房網）。

■房屋指數（比較法會用到）。

■建築物實際單位造價，元/坪（鑑定手冊，成本法會用）。
■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。

■營造工程物價指數( 總指數) 銜接表（成本法會用到）。

平常如何蒐集不動產相關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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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景氣燈號轉呈黃藍燈，只差一分就亮出代表低迷的藍燈，中央
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說，「很可能轉為藍燈」，因國際終端需求
不振，出口、投資受創很深，明年一整年景氣恐都不樂觀，預期後
年才有機會看到明顯復甦，建議政府應趁此時重新審視產業布局，
考量是否持續偏重半導體業。
新加坡金融管理局（央行）昨天發布「宏觀經濟報告」指出，全球
經濟已進入危險的「失衡階段」。未來幾季，通膨高漲及成長趨緩
均將持續。
國泰世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啟超則在一場論壇中說，台灣經濟面
臨兩大挑戰，一是全球需求趨緩，庫存調整將讓出口與投資下滑，
二是台股低迷，均會影響經濟成長動能，「未來三到六個月，景氣
下滑會很明顯」。此外，台灣經濟成長率可能面臨「見三是山」的
挑戰，要再出現傲人成長不太容易。



國庫大進帳！前八月總稅收2.26兆2022/09/13工商時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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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興調降鋼筋價格 每公噸降300～400元
工商時報 林憲祥 2022.10.31

受到國際廢鋼原料價格回跌影響，豐興（2015）31日
開出的本周內銷盤價，調降廢鋼和鋼筋價格，每公噸降
300～400元，只有型鋼維持平盤。
豐興調降價格後（約2％ ） ，廢鋼每公噸收購牌價為
10,600元，鋼筋每公噸牌價為19,800元，型鋼每公噸
牌價維持26,800元。

建築建造成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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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古董花瓶拍賣前估值6.1萬成交價飆破2.8億
「估價師直接被解僱」
2022年10月12日週三下午2:45 記者曹正仁／綜合報導

法國一家拍賣行早先時舉辦拍賣會，一個中國青花瓷天球瓶原本估
值僅2,000歐元（約6.1萬元新台幣），現場吸引約30人出價競投，最
終連佣金在內，以912萬歐元（約2.8億元新台幣）成交，震驚藝術界
。
據悉，買家是一名匿名大陸收藏家，認為該個天球瓶是18世紀的罕
見古董。拍賣會於10月1日在楓丹白露Osenat拍賣行舉行，此次拍賣
的天球瓶，高約54公分，瓶身點綴藍色龍雲裝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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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公樓王出爐！101每坪月租5千元創新高，工商時報 蔡惠芳 ，2022.07.29

房價反轉了，未來房市面臨七大不利因素，2022.10.27

台北市2022年第3季預售屋房價單季下跌4.55％ 。



平常如何蒐集不動產相關資訊

57

房價反轉了，最新出爐的第3季國泰全國房地產指數
顯示，台北市2022年第3季預售屋房價單季下跌
4.55％，從史上最高點下滑；不過新竹房價還是持續
衝高，已躋身全台七大都市第三高，台南則「超車」
高雄。展望後市，未來房市將面臨七大不利因素，短
期內變數仍多。

房市正面臨通膨、土建融緊縮、升息、政府打炒房政
策、金融市場震盪、年底選舉及疫情發展等不利變數
，房市前景仍具不確定性。



平常如何蒐集不動產相關資訊

單位
萬元 58



◆北市37年名宅飆每坪146萬高價【經濟日報 2017-01-19】
◆根據北市最新揭露實價登錄資訊資料，北市低調老名宅「
逸仙大廈」即使是37年的屋齡，但仍成交1.6億元，換算每
坪146萬元的高價，顯見好地段的好房子，即使面對當前
的市況，房價仍具有相當的保值性。

59美河市18~21坪每月租金1.71萬~1.95萬元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蒐集資料)
(成交行情‧租金資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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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蒐集資料)
(成交行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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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蒐集資料)
(成交行情)

資料來源： 【聯合晚報 2017-04-07】



62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蒐集資料)

高市標售精華地，料建商搶進【蘋果日報 2017-02-25】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蒐集資料)
(105年建照執照數量統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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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內政部營建署→營建統計資訊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蒐集資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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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



• 095.5.16第一號公報 -「不動產估價師職業道德規範」。
• 111.3.31第二號公報 -「敘述式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」。
• 95.11.01第三號公報 -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名稱登錄預查
辦法」。

• 111.3.18第四號公報。
• 98.02.24第五號公報 -「不動產估價技術公報-收益法之直
接資本化法」。

• 111.3.31第六號公報 -「不動產估價技術公報-都市更新權
利變換不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」。

• 111.03.31第七號公報-「財務報導目的下之投資性不動產
公允價值估價報告書範本」

• 110.8.31第九號公報-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。
• 111.5.20第十二號公報-收益法之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估價
指引。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蒐集資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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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PI ‧物價指數-新聞稿-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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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事業(重建區段)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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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比較法四項調整因子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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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3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估價方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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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三章之估價方法：

一、比較法， 二、成本法， 三、收益法

◆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4條：

不動產估價師應兼採二種以上估價方法推算勘估標的
價格。但因情況特殊不能採取二種以上方法估價並於
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，不在此限。

◆第15條：不動產估價師應就不同估價方法估價所獲得
之價格進行綜合比較，就其中金額顯著差異者重新檢
討。並視不同價格所蒐集資料可信度及估價種類目的
條件差異，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度，決定勘估
標的價格，並將決定理由詳予敘明。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比較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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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情況調整：比較標的之價格形成條件中有非屬於一般正常情形而

影響價格時，或有其他足以改變比較標的價格之情況存在時，就該

影響部分所作之調整。(急買急賣、親友關係、員工……etc.)

二、價格日期調整：比較標的之交易日期與勘估標的之價格日期因時

間之差異，致價格水準發生變動，應以適當之變動率或變動金額，

將比較標的價格調整為勘估標的價格日期之價格。

三、區域因素調整：所選用之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不在同一近鄰地區

內時，為將比較標的之價格轉化為與勘估標的同一近鄰地區內之價

格水準，而以比較標的之區域價格水準為基礎，就區域因素不同所

產生之價格差異，逐項進行之分析及調整。

四、個別因素調整：以比較標的之價格為基礎，就比較標的與勘估標

的因個別因素不同所產生之價格差異，逐項進行之分析及調整。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比較法：情況因素)

72

一、情況調整：

比較標的有下列情況，應先作適當之調整；該影響交易價格之

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，應不予採用。

1.急買急賣。（急買價高；急賣價低）

2.期待因素影響之交易。（對未來發展潛力之期待）

3.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易。（價低）

4.親友關係人間之交易。（兄弟買賣，價低）

5.畸零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易。（有貢獻，價高）

6.地上物處理有糾紛之交易。（價低）

7.法院拍賣。（價低）

8.受迷信影響之交易。（如凶宅，價低）

9.結構體有明顯瑕疵之交易。（如海砂屋，價低）

10.人為哄抬之交易。（價高）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情況因素：例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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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況調整例題：

問：

設某甲將其所有不動產出售予親弟，成交價格為1000萬元，

而一般認為這價格比正常市價便宜二成，依情況調整，其正

常市價是多少萬元？（000年估價師特考）

答：設正常市價 ＝Χ

錯誤的回答： Χ＝1000萬元×120％＝1200萬元

正確的回答：1000萬元＝(Χ)×(80％)＝(Χ)×( )

∴（Χ）＝1000萬元 ×

80

100
100

80
＝1250萬元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比較法：期日修正)

例題：比較標的成交金額：1000萬元，
比較標的成交日期：98年1月，
勘估標的之價格日期：99年10月，
請估算勘估標的之合理價格。

74

年 / 月 房屋價格指數（%）
98年1月 103
98年2月 101
98年3月 102
98年4月 102
98年5月 103
98年6月 103
98年7月 103

99年10月 104
99年11月 104
99年12月 105

期日因素調整計算案例：

比較標的成交金額：1000 萬元
比較標的之價格日期：98年1月，
勘估標的之價格日期：99年10月，
查表得知，
比較標的之房屋價格指數為 103 
勘估標的之房屋價格指數為 104
∴勘估標的之合理價格＝
1000萬元 × 104/103 ＝1009.7萬元

勘估價格

比較價格
＝

勘房價指數

比房價指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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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域因素‧個別因素調整‧例題：

勘估標的區域條件較比較標的好8％，個別條件差2％：

勘估標的試算價格＝比較標的價格×(1＋8％)×(1－2％)

＝比較標的價格× ×

比較標的區域條件較勘估標的差4％，勘估標的個別條件較

比較標的好6％：

勘估標的試算價格＝比較標的價格× ×

108

100

98

100

100

96

106

100

★

訣竅：勘估標的的調整因子為分子，被比的調整因子為1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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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15％ ＜15％第25條

4個＜30％

綜合調整率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比較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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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網找鄰近地區三個比較標的



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(比較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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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較法 上網找 上網找 上網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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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4

五、 案 例
六、 Q &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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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，感謝聆聽！敬祝平安如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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